

	本期委員發言紀錄索引

	立法院第8屆第6會期第18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１０８）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增訂勞動基準法第八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七十八條、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０８－１９５）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林淑芬

	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９５－２１３）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行政院函送經濟部函報所屬台電公司電價費率計算公式之修訂擬議，請查照案─修正通過─　　
（頁次：２１３－２２７）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楊瓊瓔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5次院會報告事項第四案委員鄭麗君等25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簽署條約及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五案委員姚文智等21人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六案民進黨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第七案委員尤美女等42人擬具「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第八案委員李應元等16人擬具「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第九案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臺灣與中國締結協議處理條例草案」及第十案行政院函請審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草案」之決定，提出復議，請公決案─另定期處理─　　　　　　　　　　　　　　　　　　　　　　　　　　　　　　（頁次：２２７）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總統咨請本院行使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提出審查時程如下：一、定於11月12日(星期三)舉行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公聽會，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7人參加，依政黨比例由國民黨黨團推薦4人、民進黨黨團推薦2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推薦1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列席公聽會發言。學者專家及審查小組委員名單，請於11月10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期視同放棄；二、11月13日(星期四)召開全院委員會，審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同意權案，由15位委員進行詢答，依政黨比例由國民黨黨團推派9人、民進黨黨團推派5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推派1人代表進行；未參加黨團之委員得優先發言。各黨團推派名單，請於11月12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詢答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15分鐘，並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3人；詢答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審查完畢後，於11月14日（星期五）院會進行同意權案投票表決（相關審查時程及事務如附件）。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２７－２２８）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外國人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２８）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華僑回國投資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２８）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募兵制推動暫行條例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２８－２７７）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三條之一、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７７－２７８）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７８－２９４）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２９４）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９４－３０１）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３０１－４００）

	發言者
	洪秀柱（主席）

	
	

	
	

	
	

	
	

	
	

	
	

	
	

	
	

	
	

	
	

	
	

	
	




